对政协南宫市第十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第34号提案的答复

周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婴幼儿阶段早教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教育部办公厅在2013年下发了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市、北京市海淀区等14个地区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我市未在试点范围内，且教育部至今未出台全面推行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相关制度文件。
目前，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和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教育局所承担的幼教工作职能只针对3—6周岁幼儿的学前教育。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做好对职责范围内学前教育的监管和监督工作，同时感谢你对教育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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